附件1

上海市科普示范街道（镇、乡）创建标准

（暂行）

本标准中的科普示范街道（镇、乡）是指通过科普工作内容、机制、组织、载体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使辖区内公众科学素质和创新意识提升明显，创新文化与科学普及结合紧密，科普工作成效显著，并能起到一定的引领、示范作用的街道（镇、乡）。
一、基本要求

1、明确领导责任。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精神，依法依规开展科普工作。根据上海市、各区（县）《科普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制定街道（镇、乡）科普工作年度计划。明确领导班子和分管领导在科普工作中的职责，并形成书面文件，按照各自责任实施对科普工作的领导。科普工作纳入到街道（镇、乡）的年度工作考核和重要议事日程，并贯穿于文明社区、文明镇和文明乡等创建工作中。
2、健全科普组织。建立与健全街道（镇、乡）科普工作网络，各居（村）委会配有科普专（兼）职工作人员，各类科普小组1总数不低于居（村）委会总数的80%。组建科普志愿者队伍2，并开展相关服务与活动。根据街道（镇、乡）实际情况，建立或参加相应的社会科普组织3。鼓励建立民间科普组织，扶持民间科普工作室等开展有关公益性科普活动。

3、保障科普投入。街道（镇、乡）科普经费列入年度经费预算，确保街道（镇、乡）对科普投入水平逐年提高，做到专款专用。人均科普经费4比上年有所增长，科普投入人均费用高于所在区县街道（镇、乡）的平均水平。
4、完善基础设施。街道（镇、乡）建有科普活动中心（室）5，累计使用面积不少于800平方米。街道（镇、乡）建有标准化图书馆，其中科普（技）类书籍、报刊和影视读物数量占图书总量的比例不低于30%。街道（镇、乡）和居（村）委会建有科普宣传画廊，并每月更新内容。

5、开展各类活动。积极落实市、区（县）科普管理部门布置的各类科普活动与相关工作，根据上级要求组织开展或承办1次以上市、区（县）级以科普内容为主的大型活动，在科技周（节、日）等重大科普活动中成绩名列前茅。积极参与市、区（县）组织的科普示范社区、大学生科学商店门店建设、社区创新屋、低碳家庭等创建活动，每年开展若干次群众性主题科普活动，参与人次达到常住人口的50%以上。
二、凸显特色

6、创新科普载体。在科普活动的主题、形式、载体及传播手段上有所创新，特色鲜明、形成品牌。充分发挥各类电子宣传屏、画廊、宣传栏、新媒体等渠道与载体的作用，推送更多科普资源。加强对科研成果、重大科技引领工程等的宣传与普及。按照市、区（县）“十二五”科普事业发展要求，丰富科普活动内容，向科技惠民、安全健康、节能环保、防震减灾和突发事件应变等方面拓展。

7、整合科普资源。充分利用市、区（县）科普资源载体6，实现街道（镇、乡）科普资源的有效整合。积极引进街道（镇、乡）居民喜闻乐见的科普资源，推进科普资源的共建共享。
8、体现自身特色。在科普传播内容、传播载体和传播形式上体现街道（镇、乡）特色，创建全市范围内有一定示范效应和影响力的品牌。
三、示范效果

9、市民科学素质显著提高。科普活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街道（镇、乡）居民科学素质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升，在所在区县的街道（镇、乡）中成效显著，并在以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带动全民科学素质整体提高工作中有所创新。

10、科普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充分挖掘街道（镇、乡）高水平科普人才，经常性开展科普培训，科普队伍不断壮大，街道（镇、乡）科普工作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有长期合作的社会科普组织和民间科普骨干力量参与街道（镇、乡）公益性科普活动。
11、科普管理水平得到提升。街道（镇、乡）的科普管理水平在所在区县中处于领先地位，科普活动在国家、市、区（县）级获得表彰与奖励数名列前茅。科研成果在街道（镇、乡）中得到推广应用，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活动中有独特做法与创新，辖区内无重大封建迷信、伪科学活动发生。

12、其他创建成果成效明显。街道（镇、乡）在科普政策、机制和内容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一街（镇、乡）一品”科普品牌创建上有所突破，并有典型事例和人物，为后续发展增添可持续动力，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科普示范项目。
备注：
1、科普小组：是指采用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普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推广科学技术应用活动的组织。
2、科普志愿者队伍：是指由科技工作者、农技推广人员、科普作者、医护人员、教师、大学生、大众传媒编创人员等组成的从事科学技术普及的志愿者队伍。

3、社会科普组织：是指从事科学技术普及的社会组织，如企业科协、商业科普联合会和农业技术推广组织等。

4、人均科普经费投入：是指创建年限内政府财政投入科普经费的总和除以街道（镇、乡）常住人口数量。

5、科普活动中心（室）：是指街道（镇、乡）科学技术普及活动的场所，可与其他活动场所合用，面积可累积计算。

6、科普资源载体：是指用于展示科普内容的媒介，如科普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科普工作网、科普教育基地、社区创新屋、大学生科学商店、电子科普画廊、电子阅报栏、多媒体科学体验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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